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教職員宿舍
自治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
中華民國110年12月29日主管會議通過
1、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教職員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管委會）組織章程乃依據民國110年12日1日屏府教國字第11057092600號函召開之「屏東縣教職員宿舍管理學校規定研擬修正會議」訂定，核定後實施。
2、 管委會以保障本棟宿舍全體借用人之權利及遵守其應盡之義務，為提供良好之居住環境，執行生活服務、行政庶務、設備維護、環境清潔及緊急突發狀況之處理為目的。
3、 會員大會為宿舍自治管理最高權力單位，以全體借住人為當然會員組成，全體住宿人皆有參加之權利與義務；會員大會未能出席之借住人應事先書面通知總務處；全體借住人均有擔任管委會委員之權利與義務，並不得因未出席會議而拒絕擔任。
4、 會員大會由總務處於每年九月十五日前召開以選舉管委會委員；管委會主任委員認為有必要時或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、三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，會議日期由管委會於兩週前公告，相關提案於一週前向管委會提出，總務處並得派員出席。
5、 會員大會會議決議應經全體住宿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為決議。無法出席會議之會員得委託其他會員，被委託人僅可受一名會員委託為限。
6、 管委會由委員7人共同組成，並置主任委員、會計委員、出納委員、庶務委員、文書委員各一人，監察委員二人，以辦理管委會事務，其主要負責事項如下：
（1） 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委會，綜理各項事務並依規定召開住宿人員會議、進行工作報告並執行會議決議事項。
（2） 會計委員處理帳簿並公布經費收支明細。
（3） 出納委員收取保證金及每個月管理費、計算每期個人電費度數及費用、處理費用收取、保管等事務。
（4） 庶務委員處理各項公共設施設備管理、維護、維修事項及各項會議之記錄。
（5） 文書委員負責事項為處理各項會議之記錄。
（6） 監察委員負責監督帳簿及各項工作執行情形。
7、 管委會委員任期一年，至次年會員大會召開日止；委員連選得連任，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；如無法依選舉產生時，由總務處以抽籤方式選任，未到場人員由總務處代為抽籤，中籤者不得拒絕擔任其職務。
8、 本校校長不得擔任管委會委員之職務；本校臨時聘任之短期教師及其他服務人員亦不適合擔任委員職務。
9、 管委會委員如經抽籤方式產生，仍拒絕擔任其職務，或借住人同一學年內無故缺席住宿人員會議（含臨時會）次數達二次者，本校得終止契約，並限期搬遷。
10、 管委會之任務如下：
（一）	擬定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。
（二）	擬定各項費用收取標準。
（三）	擬定宿舍生活公約事項，推行各項生活管理。
（四）	辦理各項經費收支、運用及保管。
（五）	計算各期個人電費度數及金額。
（六）	宿舍各項設施設備管理及修繕事宜。
（七）	其他有關宿舍共同使用及維護事項。
11、 管委會主任委員應於每年六月、九月召開管委會會議，進行工作報告及議決宿舍內部管理事項，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、二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，主席由主任委員或出席委員互推擔任。管委會會議之決議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為決議。
12、 會員大會及管委會會議之會議決議應以書面張貼於宿舍一樓公佈欄，並應報請總務處核定，如有窒礙難行或違反法令規定者，總務處得退回重新決議。
13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總務處得於三十日前預告終止契約、限期搬遷，並得解散管委會。
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因宿舍安全及公共設施維護或因應各機關發展需要。
（2） 用途變更、廢止或管理機關變更。
（3） 其他無法繼續做為宿舍使用目的，縣府有收回之必要。
14、 本組織章程經全體會員大會議決通過，總務處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